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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重大災害，毀損面積占整棟面積三成以上不及五成之房屋。 
 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第十款、第十一款及第二項規定減免房屋

稅者，應由納稅義務人於減免原因、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申報當

地主管稽徵機關調查核定之；逾期申報者，自申報日當月份起減免

（房§15）。 
 納稅義務人未於稅單所載限繳日期以內繳清應納稅款者，每逾二日按

滯納數額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逾三十日仍未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

執行（房§18）。 
 欠繳房屋稅之房屋，在欠稅未繳清前，不得辦理移轉登記或設定典權

登記。 
 前項所欠稅款，房屋承受人得申請代繳，其代繳稅額得向納稅義務人

求償，或在買價、典價內照數扣除（房§22）。 

九、契稅條例 

 不動產之買賣、承典、交換、贈與、分割或因占有而取得所有權者，

均應申報繳納契稅。但在開徵土地增值稅區域之土地，免徵契稅。 
 前項公定契紙，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統一印製，其格式由省（市）政

府定之（契§2）。 
 契稅稅率如下： 
 買賣契稅為其契價百分之六。 
 典權契稅為其契價百分之四。 
 交換契稅為其契價百分之二。 
 贈與契稅為其契價百分之六。 
 分割契稅為其契價百分之二。 
 占有契稅為其契價百分之六（契§3）。 

 買賣契稅，應由買受人申報納稅（契§4）。 
 典權契稅，應由典權人申報納稅（契§5）。 
 交換契稅，應由交換人估價立契，各就承受部分申報納稅。 

前項交換有給付差額價款者，其差額價款，應依買賣契稅稅率課徵



 1-70 不動產經紀人重點暨測驗題庫 

（契§6）。 
 贈與契稅，應由受贈人估價立契，申報納稅（契§7）。 
 以不動產為信託財產，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移轉信託財產與委託人以外

之歸屬權利人時，應由歸屬權利人估價立契，依第十六條規定之期限

申報繳納贈與契稅（契§7之1）。 
 分割契稅，應由分割人估價立契，申報納稅（契§8）。 
 占有契稅，應由占有不動產依法取得所有權之人估價立契，申報納稅

（契§9）。 
 先典後賣者，得以原納典權契稅額，抵繳買賣契稅。但以典權人與買

主同屬一人者為限（契§10）。 
 凡以遷移、補償等變相方式支付產價，取得不動產所有權者，應照買

賣契稅申報納稅；其以抵押、借貸等變相方式代替設典，取得使用權

者，應照典權契稅申報納稅。 
 建築物於建造完成前，因買賣、交換、贈與，以承受人為建造執照原

始起造人或中途變更起造人名義，並取得使用執照者，應由使用執照

所載起造人申報納稅（契§12）。 
 所稱契價，以當地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標準價格為準。但依第十

一條取得不動產之移轉價格低於評定標準價格者，從其移轉價格（契

§13）。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契稅： 
 各級政府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公立學校因公使用而取得之不動

產。但供營業用者，不適用之。 
 政府經營之郵政事業，因業務使用而取得之不動產。 
 政府因公務需要，以公有不動產交換，或因土地重劃而交換不動產

取得所有權者。 
 建築物於建造完成前，變更起造人名義者。但依第十二條第二項規

定應申報納稅者，不適用之。 
 建築物於建造完成前，其興建中之建築工程讓與他人繼續建造未完

工部分，因而變更起造人名義為受讓人，並以該受讓人為起造人名

義取得使用執照者（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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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義務人應於不動產買賣、承典、交換、贈與、分割契約成立之日

起，或因占有而依法申請為所有人之日起三十日內，填具契稅申報書

表，檢附公定格式契約書及有關文件，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契

稅。但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房屋買賣、交換、贈與、分割，

應由雙方當事人共同申報。 
 不動產移轉發生糾紛時，其申報契稅之起算日期，應以法院判決確定

日為準。 
 向政府機關標購或領買公產，以政府機關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之日為

申報起算日。 
 向法院標購拍賣之不動產，以法院發給權利移轉證明書之日為申報起

算日。 
 建築物於建造完成前，因買賣、交換、贈與，以承受人為建造執照原

始起造人或中途變更起造人名義並取得使用執照者，以主管建築機關

核發使用執照之日起滿三十日為申報起算日（契§16）。 
 納稅義務人不依規定期限申報者，每逾三日，加徵應納稅額百分之一

之怠報金。最高以應納稅額為限。但不得超過新臺幣一萬五千元（契

§24）。 
 納稅義務人不依規定期限繳納稅款者，每逾二日，加徵應納稅額百分

之一之滯納金；逾期三十日仍不繳納稅款及滯納金或前條之怠報金

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契§25）。 
 告發或檢舉納稅義務人逃漏、匿報、短報或以其他不正當之行為逃稅

者，稽徵機關得以罰鍰百分之二十獎給舉發人，並為舉發人絕對保守

秘密。 
前項告發或檢舉獎金，稽徵機關應於收到罰鍰後三日內，通知原檢舉

人，限期領取。 
 公務員為舉發人時，不適用本條獎金之規定（契§32）。 

十、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 

本條例規定之特種貨物，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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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土地：持有期間在二年以內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

發建造執照之都市土地。但符合第五條規定者，不包括之。 
 小客車：包括駕駛人座位在內，座位在九座以下之載人汽車且每輛

銷售價格或完稅價格達新臺幣三百萬元者。 
 遊艇：每艘銷售價格或完稅價格達新臺幣三百萬元者。 
 飛機、直昇機及超輕型載具：每架銷售價格或完稅價格達新臺幣三

百萬元者。 
 龜殼、玳瑁、珊瑚、象牙、毛皮及其產製品：每件銷售價格或完稅

價格達新臺幣五十萬元者。但非屬野生動物保育法規定之保育類野

生動物及其產製品，不包括之。 
 家具：每件銷售價格或完稅價格達新臺幣五十萬元者。 

 本條例所稱特種勞務，指每次銷售價格達新臺幣五十萬元之入會權

利，屬可退還之保證金性質者，不包括之（特貨§2）。 
本條例所稱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房屋、土地、特種勞務，分別指： 
 房屋、土地：銷售坐落在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土地。 
 特種勞務：銷售在中華民國境內使用之特種勞務。 

 本條例所稱在中華民國境內產製，指產製廠商於中華民國境內辦理特

種貨物及勞務稅廠商登記且產製特種貨物。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持有期間，指自本條例施行前或施行後完成移

轉登記之日起計算至本條例施行後訂定銷售契約之日止之期間（特貨

§3）。 
 銷售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特種貨物，納稅義務人為原所有權

人，於銷售時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特貨§4）。 
有下列情形之一，非屬本條例規定之特種貨物： 
 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直系親屬僅有一戶房屋及其坐落基

地，辦竣戶籍登記且持有期間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者。 
 符合前款規定之所有權人或其配偶購買房屋及其坐落基地，致共持

有二戶房地，自完成新房地移轉登記之日起算一年內出售原房地，

或因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出售新房地，且出售

後仍符合前款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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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與各級政府或各級政府銷售者。 
 經核准不課徵土地增值稅者。 
 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移轉者。 
 銷售因繼承或受遺贈取得者。 
 營業人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次移轉者。 
 依強制執行法、行政執行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強制拍賣者。 
 依銀行法第七十六條或其他法律規定處分，或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命令處分者。 
 所有權人以其自住房地拆除改建或與營業人合建分屋銷售者。 
 銷售依都市更新條例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分配取得更新後

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者（特貨§5）。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之稅率為百分之十。但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

特種貨物，持有期間在一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十五（特貨

§7）。 
 納稅義務人銷售或產製特種貨物或特種勞務，其銷售價格指銷售時收

取之全部代價，包括在價額外收取之一切費用。但本次銷售之特種貨

物及勞務稅額不在其內。 
 前項特種貨物或特種勞務如係應徵貨物稅或營業稅之貨物或勞務，其

銷售價格應加計貨物稅額及營業稅額在內（特貨§8）。 
 納稅義務人銷售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特種貨物，應於訂定銷售

契約之次日起三十日內計算應納稅額，自行填具繳款書向公庫繳納，

並填具申報書，檢附繳納收據、契約書及其他有關文件，向主管稽徵

機關申報銷售價格及應納稅額（特貨§16）。 
 納稅義務人銷售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特種貨物，應向其總機構

或其他固定營業場所、戶籍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銷售價格及應納

稅額；其在中華民國境內無總機構或其他固定營業場所、戶籍者，應

向該特種貨物坐落所在地之主管稽徵機關申報銷售價格及應納稅額

（特貨§17）。 
 納稅義務人短報、漏報或未依規定申報銷售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之特種貨物或特種勞務，除補徵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三倍以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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鍰。 
 利用他人名義銷售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特種貨物，除補徵稅款

外，按所漏稅額處三倍以下罰鍰（特貨§22）。 



   第一單元 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 1-75 

 

 
 

■88年不動產經紀人普考「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測驗試
題暨解答 

依土地法規定，房屋出賣時，下列何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

權？ 
地地權人  典權人  
房屋房房人  基地基有權人基  

（D）

政府為開闢交通路線事業，得呈請核定延長保留徵收期間，依土

地法規定，其延長期間至多幾年？ 
一年  三年  
五年  十年基  

（C）

依土地法規定，徵收土地應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應於何時

發給之？ 
公公期公公十五公公  公公期公公十五公公  
公公期公公三十公公  公公期公公公十五公公基  

（B）

依平均地權條例規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轄區公之土

地，應經常調查其地價動態，繪製地價區段圖並估計什麼地價

公，提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據以編製土地現值表，於每年七

月一公公公？ 
單單地價  公公地價  
宗地地價  區段地價基  
自民國九十二年起，改於每年一月一日公告。 

（D）

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農業用地，於變更為非農業使用公再移轉時，

依土地稅法規定，應以那一公當期之公公土地現值為原地價，計

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應以其再移轉之公  應以其公應權應變更之公  

（B）

歷屆試題


